
嘉義縣國土計畫

嘉義縣政府

【內政部國土審議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

時間：109年3月17日上午9時
地點：內政部營建署6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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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內容概要

 討論議題

一、計畫人口

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 住商、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四、臨時動議：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3計畫執行進度

107 109

規劃研究階段

嘉義縣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公開展覽30日

共召開四場公聽會

預計109年4月30日前

108

(第二階段)

108年8月8日起

106年11月
計畫啟動

縣審議階段

• 公告徵求意見暨地方說明會（共三場）

• 地方意見領袖訪談（共二場）

•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座談會（共三場）

•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24次研商會議

• 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暨土地使用管制講習會、

地方代表座談會

• 原住民族聚落說明會（阿里山鄉）(共二場)

• 地方民意代表綜合說明會

• 議會說明會

• 108/09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 108/10第1次專案小組（農發）

• 108/10第2次專案小組（國保、海洋）

• 108/10第3次專案小組（城鄉）

• 108/12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二次大會

內政部審議



4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內容概要

 討論議題

一、計畫人口

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 住商、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四、臨時動議：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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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概要
• 計畫年期與範圍

• 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 宜維護農地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 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

•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6計畫年期與範圍

法令依據

計畫年期

計畫範圍

 面積合計22萬公頃

 陸域面積約19萬公頃，計2市2鎮14鄉

 海域面積約3萬公頃 民國125年

 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7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國道

高鐵

台鐵

省道

BRT

機場

自然資源區

農業資源區

海岸資源區

自然資源區

農業資源區

海岸資源區

沿岸韌性發展區域
農村鄉村發展區域
樞紐核心發展區域 生態涵養遊憩區域

海 原 山

以嘉義縣山、原、海的空間特性



8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生活核心串聯各層級鄉鎮，建構完整的特色空間結構

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基礎，發展
觀光、數位內容、智慧城市、
智慧醫療照護等產業鏈

嘉北副都心(大林、民雄、梅山)

嘉東生活核心
(竹崎、番路、中埔、大埔、阿里山)

嘉西生活核心
(東石、布袋、義竹)

嘉中都心(朴子、太保、鹿草)

以智慧機械產業為基礎，發展航太、
智慧輔具與精密醫材、電動車等產
業鏈

嘉東與嘉西以新農業為基礎，導入地方創生，發
展中草藥、海洋生技、養生食品、長期照護等產
業鏈



9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約6.4萬公頃

農發一

農發二

農發三

農發五

農牧、養殖用地

都計農業區
(部分農業區轉換為城鄉發展第一類)

約698公頃

國保一

國保二
農牧、養殖用地
約0.7萬公頃

本縣可供農作土地面積

(宜維護農地)

宜維護農地可供農作土地

宜維護農地面積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約7.1萬公頃 約3萬餘公頃

備註：此為公開展覽後滾動修正之成果。



10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鄉村地區=行政轄區-(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

• 依照不同鄉村地區之空間特性以及社會經濟背景，進行類型之指認。

• 分為工商發展型、動能不足型及屬性特殊型三類。

類型 指認原則 參考指標(權重)

工商發

展型

具有人口集居情形之鄉村地區，因現有

發展用地已不敷使用，且因應居住或產

業發展需求，人口仍持續成長，應有成

長管理措施，維持公共服務及生活環境

品質。

1-1 人口數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1.5)

1-2 建築利用土地與所在轄區土地面積比值 (1.5)

1-3 工商使用土地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1.5)

1-4 近5年平均人口增減率 (2)

1-5 都市計畫區域與行政轄區土地面積比值 (1)

動能不

足型

人口外移，且公共資源及建設投入較少

地區，但目前仍有一定規模居住人口，

亟需給予強化措施，改善環境或滿足人

民生活基本需要。

2-1 人口社會增減率現況 (1)

2-2 稅收現況：綜合所得稅(1)

2-3公共服務現況（學校、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設施）(2)

2-4老化指標 (每百位幼年人口所當老年人口數) (1)

2-5 空屋率(低用電住宅率) (1)

2-6農業資源投入地區

屬性特

殊型

因應特殊情形，或配合重大建設計畫，

未來空間屬性將產生變化，應予以規劃

因應

 重大建設計畫

 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認地區



1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本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規劃示範地區指認成果與發展總量推估

類型 優先規劃示範地區 發展總量推估

工商發展型 太保市；備案：水上鄉 太保市約136.9公頃；水上鄉約457.9公頃

動能不足型 大埔鄉；備案：番路鄉 大埔鄉約4.6公頃；番路鄉約49.6公頃

屬性特殊型 大林鎮；備案：義竹鄉 大林鎮約348.2公頃；義竹鄉約259.7公頃

備註：1.發展總量推估係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以原區域計畫擬定之鄉村區擴大1.5倍為未來發展總量。
2.大埔鄉原先無劃定鄉村區，以丙建面積做擴大1.5倍推估，分布於新興村與茄苳村。

※全縣鄉村地區發展總量為約3,199.3公頃。



1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本縣鄉村地區規劃方式提案

• 考量嘉義縣未來發展願景及各鄉鎮市規劃自主權，建議本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採全

縣優先辦理，並依前開成果指認為優先規劃之「示範」地區。

• 後續各地方公所之鄉村地區發展規劃需求，如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性財務計畫，

仍可透過自主提出規劃需求直接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13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高山及山坡地/平原地區/都市及鄉村集居地區/海岸及海域



14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示意圖）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註：此圖為規劃模擬成果，實際劃設範圍、面積以未來嘉義縣公告實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分類 面積(公頃)

第一類 73,628

第二類 16,396

第三類 1,404

第四類 4,365

 國土保育地區

面積約95,793公頃



15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示意圖）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註：此圖為規劃模擬成果，實際劃設範圍、面積以未來嘉義縣公告實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分類 面積(公頃)

第一類之一 5,206

第一類之二 10,362

第二類 768

第三類 18,846

 海洋資源地區

面積約35,182公頃



16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示意圖）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註：此圖為規劃模擬成果，實際劃設範圍、面積以未來嘉義縣公告實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分類 面積(公頃)

第一類 35,015

第二類 21,102

第三類 25,296

第四類 932

第五類 698

 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約83,043公頃



17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示意圖）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註：此圖為規劃模擬成果，實際劃設範圍、面積以未來嘉義縣公告實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分類 面積(公頃)

第一類 10,294

第二類之一 2,927

第二類之二 1,643

第二類之三 1,042

 城鄉發展地區

面積約15,906公頃



18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示意圖）

嘉義縣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民國111年4月30日)，將依照各級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內容，完成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且完成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公告。

註：此圖為規劃模擬成果，實際劃設範圍、面積以未來嘉義縣公告實施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面積約229,924公頃



19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劃定範疇及標的界定

 針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六大類地區，採用環境敏感地區及相關圖資初步判定其可
能涵蓋範圍

具土石流高潛勢劃定條件地區 具嚴重山崩、地滑劃定條件地區 具嚴重地層下陷劃定條件地區

具流域劣化或安全之虞劃定條件地區 具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劃定條件地區
具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

之劃定條件地區



20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劃定地區建議決策

 呈請各級國土計畫委員會審議，經審決後由內政部協調有關機關執行。

 經前述步驟得整理出各劃定原則與優先劃定範圍，多數為地層下陷地區、土石流高

潛勢區與歷史坡地災害等地區，惟考量本縣劃定之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評估後認

為較難透過復育方式獲得改善，爰此本計畫中原則不進行復育地區之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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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內容概要

 討論議題

一、計畫人口

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 住商、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四、臨時動議：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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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計畫人口

（一）本計畫草案「第二章發展現況與預測第二節發展預測」(第21頁)，計畫人

口採「世代生存法」及「重大產業建設吸引遷入人口」之推估結果作為嘉

義縣人口總量之基礎，本計畫草案目標年計畫人口55萬人，並預期大埔美

智慧型工業園區及馬稠後產業園區等重大產業建設引入居住人口約3.8萬

人，請嘉義縣政府說明計畫人口推估方式（包含重大產業建設引入人口計

算方式），以及自來水、電力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力是否足夠因應該發展

需求，並說明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計畫人口分派方式及因應策略。



23計畫人口及環境容受力

人
口
總
量
推
計

趨勢推計

世代生存

重
大
建
設
引
入

47~50萬人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人口現況與預測

大埔美智慧型
工業園區

馬稠後產業園區

43萬人

55萬人

4萬人

環境容受力檢核
 居住土地
 生態土地
 水資源
 廢棄物處理

計畫人口

低推估：47萬人
中推估：51萬人
高推估：55萬人

考量本縣現況人口數已達50萬人
未來重大建設引入就業與居住人口
帶動整體發展

125年

 預測目標年125年計畫人口為55萬人

備註：《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中以趨勢推估法估計本縣人口於民國115年將達到55萬人。

 現況為50萬人，為全國人口負成長及老化指數最高的縣市

 民雄鄉人數居冠，其次為水上鄉、中埔鄉及朴子市；大埔鄉及阿里山鄉人數最少

此二產業園區預期就業人數為63,463人，依大
埔美一期園區就業人口居住於嘉義之比例60%
估算，則預期引入外來居住人口約為38,0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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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水資源供給

• 依民國105年自來水事業統計年報，總設計供水人口數為1,479,770人，依各縣

市比例分派，嘉義縣之設計供水人口數為515,217人。

註：106年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1次檢討）

水源 供給量

現
況
供
水

地下水和地區性水源 5.0

蘭潭-仁義潭水庫 16.0

曾文－烏山頭水庫 5.2

雲林地區調配 1.6

小計 27.8

未
來
供
水

湖山水庫 4.0

鹿寮溪水庫 6.3

曾文越域引水 5.0

合計 39.1

 水資源容受力

 自來水水資源供給調整方式

• 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1次檢討)規劃相關

開源設施(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等)，如能順利推動，

將有助於嘉義地區供水穩定。

• 本縣山區因自來水管線佈設不易，自來水普及率低，多

以簡易自來水使用為主，約佔本縣10%人口(約5萬人)。

• 配合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四大穩定供水策略，確保

用水供應穩定安全，嘉義地區漏水率預計改善降至10%

以下，並鼓勵推動建築、工業中水回收等節水措施。

• 水資源供給尚可滿足計畫人口需求(55萬人)。

計畫人口及環境容受力

單位: 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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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廢棄物處理最大可服務人口數約201萬人

• 以焚化爐設計處理量推估，每日焚化處理量除以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0.447

公斤)則為最大可服務人口數。

• 本縣設有一般都市型垃圾焚化廠1座，現況處理廢棄物量為約820/日公噸，其設

計每日焚化處理量為900公噸/日，以此推估本縣一般廢棄物處理最大可服務人口

數為2,013,422人。

 廢棄物容受力

焚化爐
設計每日焚化處理量

（公斤/日）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

(公斤)
最大可服務人口數

(人)

鹿草焚化廠 900,000 0.447 2,013,422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 應於新設或既有之產業園區、科學園區，劃設足夠處理其產生之廢棄物處理設施

用地，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園區內設有環保用地作為園區廢棄物處理之用。

計畫人口及環境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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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分派

 依各鄉鎮市人口比例推估及分派，人口主要分布於嘉義市周邊鄉鎮市（民雄、太保、

朴子、水上、中埔等）

 依據統計年報顯示，本縣非都市土地人口約佔全縣人口58%(約29萬人)，非都鄉村

區現況多已發展飽和。

目標年人口分布示意圖

計畫人口及環境容受力

 因應本縣聚落生活居住慣習，

部份鄉村區周邊仍有發展需求，

後續將依需求適度擴大鄉村區，

藉以改善公共設施，提升居住

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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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計畫人口

（二）本計畫草案旅遊人口總量推計，現行旅遊人口總數為330萬人次，目標年

旅遊人口總量為468萬人次(第25頁)，請嘉義縣政府說明總量推計方式，

以及旅遊活動人口衍生水、電、廢棄物處理及旅遊服務設施是否足夠因應

發展需求。



28

 旅遊人口總量推計

 依臺灣總旅遊人次比例及國外來臺旅客比例推估計算，考量近年旅遊人次趨平

緩，本縣目標年125年之旅遊人口採中推計，約468萬旅遊人次／年。

旅遊人口及設施容受力

低推計 中推計 高推計

嘉義縣占臺灣總旅遊人次比例×國發會推估人口 350 450 540

推估國外來臺旅客至嘉義縣旅遊比例 14 18 22

總計 364 468 562

單位:萬人

 住宿設施容受力

 嘉義縣現況住宿人次約172萬人次/年，以高推計之每年旅遊人口562萬人次，

22%遊客人次住宿，每年約有180萬人次/年住宿旅客。

 嘉義縣現有旅館及民宿可提供之旅遊住宿人次總量約320萬人次/年，故住宿設

施供給尚可滿足總需求住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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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人口用水及廢棄物需求

 依住宿生活用水量每人每日0.25m³計算，每日用水量約1,233m³。

 依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0.447公斤計算，每日生活廢棄物約2.204公噸。

 目前本縣水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設施可滿足旅遊住宿人口需求。

旅遊人口及設施容受力

 旅遊服務設施容受力

 嘉義縣轄區內共有3處國家風景區，多為本縣主要觀光景點分布區域，且各個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皆有年度計畫辦理各項服務設施維護管理及設施建設(如服務設施改

善、觀光景點建設、公廁、景觀步道等)。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為維持本縣風景區競爭力及完

備各項旅遊服務設施，本計畫

配合擬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

制，以符合各國家風景區觀光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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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一）本計畫草案研訂成長管理計畫，請嘉義縣政府說明下列事項：

1. 未來住宅（2291.67公頃）、產業（307公頃）等城鄉發展需求用地總量之推估方式
及推估結果；及其水、電資源供需分析、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

2. 未來發展地區6,669公頃（第55頁）之類別（新增其他發展需要類型土地、新增產
業用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發展總量、南靖農場工業園區二期開發範圍、公所提報
發展需求等）、分布區位、範圍及面積，並釐清與前開總量之關聯性；又因該面積
總量遠超其前開需求總量，請嘉義縣政府說明劃設必要性及面積合理性，就劃設面
積說明其水、電資源供需分析、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

3. 就前開未來發展地區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嘉義縣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4. 未來發展地區未來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之條件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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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用地需求推計

 目標年家戶數總量約22萬戶；住宅用地需求總量面積約2,291公頃

計畫
人口數
（人）

目標年
平均戶量
(每戶人數)

目標年
家戶數總量

(戶)

每人居住
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平均容積率
(%)

住宅用地
總量

（公頃）

550,000 2.5 220,000 75 180 2,291.67

 居住容受力推估

土地類型
土地面積
(公頃)

總樓地板
面積(公頃)

空屋率(%)
平均每人
居住面積
(平方公尺)

可容納之最大
人口數(人)

非都市土地建築用地 3,180.65 7,131.17 低 10.0

75

低 1,242,659

都市計畫住宅區 1,981.75 3,224.32 中 12.5 中 1,208,141

合計 5,162.40 10,355.49 高 15.0 高 1,173,623
註：1.樓地板面積依照不同土地類型之容積率分別計算

2.可容納之最大人口數=總樓地板面積÷平均每人居住面積×(1-空屋率)

 目標年可容納之最大人口數（低、中、高情境）皆大於現況人口及目標年計畫人口

住商用地供需情形

 考量本縣多數土地因產權複雜、建築形態多為平面，樓地板面積多為無效供給等狀
況，且居住於非都市土地人口占全縣60%以上，並有增加趨勢，故於現有非都市既
有建成區，仍有住宅需求並需配置完善公共設施以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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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縣總體住商發展用地係以「總量管制」為原則，並考量各地住商發展需求，
本案以下三點原則指認都市發展需求之腹地（劃設都市計畫農業區為城一）

1. 考量都市計畫地區之住宅區、
商業區開闢率達80%，原農
業區全數劃入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如：大林、太保、
六腳、水上、鹿草等都市計
畫

2. 考量都市計畫地區之工業區
開闢率已達飽和，原農業區
畫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如：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

3. 經目的事業單位認定仍有都
市發展需求，如：新港、大
林都市計畫

住商用地供需情形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需求地區-新增住商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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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面積

(公頃)

使用率
(%)

都市計畫工
業區

232.32 70.58

編定工業區 1084.88 100.00

非都市土地
丁種建築用
地

240.32 16.91

合計 1557.52 82.79

編定工業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

嘉義縣都市計畫範圍

圖例

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嘉義縣產業用地發展狀況

• 本縣產業用地供給現況為1557.52公頃。

• 編定工業區已全數使用，且都市計畫工業區之使用率平均已達70%。

• 非都市土地丁種建地部分(不含編定工業區)，因面積零碎且較為分散、不易使用，使
用率僅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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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推估說明

• 本案係以「移轉份額分析」方法，透過了解地方產業「成長結構」後，進而推估目
標年所需之新增產業需求。

• 經本研究計算，民國125年嘉義縣新增產業土地面積需求為604.15公頃，其中製造業
之所需面積約為307公頃。

項目 125年需求面積(m²)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製造業 3,073,006 
水電燃氣業 -
營造業 95,358 
批發及零售業 -
運輸及倉儲業 1528,291 
住宿及餐飲業 577,39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
金融及保險業 -
不動產業 127,63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816 
教育服務業 198,395 
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業 380,72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5,921 
其他服務業 -
合計 6,041,539

資料來源：嘉義縣府經濟發展處

民國80-90-100嘉義縣各產業發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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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產業用地劃設考量條件與因素

交通條件 (T2)

高鐵站及其周邊5公里範圍

交通條件 (T4)

台82線及周邊2公里範圍

交通條件 (T3)

交流道及其周邊3公里
範圍

需求發展條件 (D)

工業區開闢率達80%以上
之都市計畫地區及其周邊3

公里範圍

交通條件 (T1)

特定台鐵站及其周邊3
公里範圍

環境條件 (E)：為減少生態環境

及糧食安全之危害，此外也，應避免
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二類與農業
發展第一類之土地

交通條件 (T2)：台鐵車站周邊環

域範圍，依據不同級別分別為5公里、
3公里、2公里

交通條件 (T3)：產業用地對交通

便利性的需求大，私人運具重要性較
高，故考量國道交流道周邊3公里範
圍內之土地

需求發展條件 (D)：為達到產業

群聚並紓解產業用地需求，區位選擇
以住宅或商業區、工業區開闢率達
80%以上之都市計畫地區，前者周邊
2公里、後者周邊3公里範圍內之土地
為主

交通條件 (T4)：產業用地對交通

便利性的需求大，私人運具重要性較
高，故考量快速道路台82線周邊2公
里範圍內之土地

交通條件 (T1)：高鐵車站周邊5

公里範圍

交
通
條
件

需
求
條
件

環
境
條
件

工業區開闢率達80%以上都市計畫區

住商用地開闢率達80%以上都市計畫區

各類型開闢率均未達80%以上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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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地總量預測(移轉分額法)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604.15公頃

(製造業所需面積約307公頃)

需求－產業總量預測 供給－新增產業區位

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新增產業用地劃設面積：185公頃

•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
產業用地約150公頃(總面積約202公頃)

依本縣產業發展需求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 馬稠後預留發展用地(本次新增陳情案)

總面積約35公頃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 馬稠後預留發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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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產業用地水、電分析

本縣未來20年及5年內新增產業用地

用水量推估 用電量推估

參考本縣馬稠後工業園區之三階段開發計畫與一般
產業用地用電密度，以500kw/ha推估計算

參考本縣馬稠後及大埔美工業園區開發計畫，以約
64CMD(日用水量/公頃)推估計算

年期 計畫 面積(公頃) 備註

20年
(未來發展地區)

新增產業用地 425 本縣發展需求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範圍 44.8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5年內
(劃設為城2-3)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產業用地面積) 150 本縣發展需求

馬稠後預留發展用地 35 本縣發展需求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第一期開發範圍 90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中埔鄉公館農場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75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二十年發展需求

• 用地面積：819.8公頃
• 用水量需求：5.24萬噸/公頃

 五年發展需求(劃為城2-3)

• 用地面積：350公頃
• 用水量需求：2.24萬噸/公頃

 二十年發展需求

• 用地面積：819.8公頃
• 用電量需求：40.9萬瓩

 五年發展需求(劃為城2-3)

• 用地面積：350公頃
• 用電量需求：17.5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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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未來發展地區劃設：共計4656.4公頃（含城2-3範圍）

既有發展地區

既有發展地區 既有都市計畫區(扣除水庫)、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 20,417.15

未來發展地區

新增其他發展
需要類型用地

同時符合環境條件(E)及交通條件(T1+T2)或交通條件(T3+T4)或符合需求發展條件(D)

2,371本案並依交通易達性(高速公路交流道、臺82線)分析，於未來發展地區適於供作產業
使用面積約為425公頃。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範圍 44.8

鄉公所提列未來發展需求地區

鹿草鄉 115.5

東石鄉 196

新港鄉 743.6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城2-3 重大建設計畫、城鄉發展需求等 1185.5

單位：公頃

備註：未來發展地區面積與範圍以後續內政部及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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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發展地區執行機制

位於本縣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內，符合以下條件者，得適時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三：

1.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

2. 符合嘉義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3. 符合本縣成長管理計畫及未來發展地區總量。

4. 採集約發展原則，不得零星變更。

本縣所提未來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第2類之3，符合前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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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二）本計畫草案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共計11案，
面積1185.5公頃（第55頁），請嘉義縣政府說明下列事項，並請經濟部、
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有關機關表示意見：

1. 性質（屬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區位、機能、面積規模、具體規劃
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並就該11案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原則及嘉義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2. 屬新增產業用地者，請補充其預定引進產業類型、推動方式（再區分為依產業創新
條例辦理、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辦理或依都市計畫法等其他方式辦理）、實
施年期、主辦機關（單位）及配套措施（例如，退場機制等）；又該等用地是否超
過前開產業用地需求總量（307公頃），如有超過前開需求總量者，請說明其水電
資源供需情形、廢棄物處理能力及相關因應策略。

3. 屬國家重大建設計畫者，請補充相關證明文件。

4. 屬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請再予釐清其性質（住商、產業等用地面積），並說明
其水電資源供需情形。

5. 就其他重大建設（包含：民雄鄉公所新址、大林鎮現代農業冷鏈物流園區），請依
據本部研擬中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再予評估是否有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2類之3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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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五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設：共計1185.5公頃

備註：計畫範圍及面積將以實際開發範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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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五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設：共計1185.5公頃
性質 五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185.5

新增產業
用地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
同時符合環境條件(E)、符合需求發展條件(D)、符合交通條件(T3)、符合特
殊發展條件(S2) (開發許可區之擴大；位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5公里內)

202

重大建設
計畫

(經濟部
工業局)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
第一期開發計畫

配合本縣產業發展需求，新設工業區開發之計畫。 90

中埔鄉公館農場工業園區
開發計畫

配合本縣產業發展需求，新設工業區開發之計畫。 75

重大建設
計畫

布袋國內商港建港計畫
因應環島航運及兩岸直航需求，配合政府建立完整環、離島航運政策，興
建碼頭設施並擬定本計畫。

122

大林現代化農業冷鏈物流園區 配合國家循環經濟政策與地方產業發展之計畫。 8.5

中科院航太研發基地開發計畫 配合國家中科院航太研究發展基地開發之計畫。 54

民雄鄉公所遷址開發計畫 配合鄉公所遷址並考量整體地區未來發展願景，故擬定該計畫。 13

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

畫

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
水上鄉民生村、寬士村、柳林村ㄧ帶鄉村區人口集居已達3000人以上，
周邊已無發展腹地，後續將相鄰2公里內都市計畫地區之非都市土地採擴
大都市計畫之方式規劃，整併水上都市計畫及水上(北回地區)都市計畫。

210

大林鎮擴大都市計畫
本區現為非都市土地，為大林鎮公所所在。考量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一、
二期已完成建置，預估未來串聯大林鎮中心與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之 162
縣道沿線，故擴大該計畫。

85

東石鄉新訂都市計畫
東石鄉無都市計畫地區，考量地方經濟及都市發展需求，爰依《都市計畫
法》第11條擬定新訂都市計畫。

176

番路鄉新訂都市計畫
番路鄉無都市計畫地區，考量地方經濟及都市發展需求，爰依《都市計畫
法》第11條擬定新訂都市計畫。

150

單位：公頃

備註：計畫範圍及面積將以實際開發範圍為準。



4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

• 因應未來重大建設
開發後可能引入之
人口，及其所產生
之產業群聚與產業
鏈結等效應

•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認並提供原則
同意之文件後，於
大埔美周邊進行環
域分析。

• 將周邊地形與未來
開發條件納入考量，
指認出適當發展區
位，以大埔美精密
機械園區西邊202公
頃土地為大埔美預
留發展用地。

因應本縣大埔美未來需求及本縣新增產業發展需求設置



4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埔美預留發展用地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大埔美產業園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

工業區

面積約202公頃



45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第一期開發計畫

• 基地鄰近國道3號及
台82快速道路，交
通便捷且權屬單純，
未來作為工業區開
發將有助於水上鄉
之發展。

• 總面積約90公頃。

配合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產業園區



46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南靖農場工業園區第一期開發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

面積約90公頃



47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中埔鄉公館農場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 公館農場原隸屬台
糖農場，其基地鄰
近國道3號及台82快
速道路，交通便捷
且權屬單純，未來
作為工業區開發將
有助於中埔鄉之發
展。

• 總面積約75公頃。

配合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產業園區



48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中埔鄉公館農場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

河川區

面積約75公頃



49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布袋國內商港建港計畫

• 布袋商港於民國87
年10月28日奉行政
院核定為國內商港，
又因應環島航運及
兩岸直航需求，配
合政府建立完整環、
離島航運政策，由
本縣興建碼頭設施
並擬定「布袋國內
商港整體規劃」之
建設計畫。

• 總面積約122公頃。

配合交通部布袋商港建設計畫，並調整現有已核定之計畫範圍為城2-2

已核定計畫範圍
後續將配合調整為城2-2



50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布袋國內商港建港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專用區

面積約122公頃



51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林現代化農業冷鏈物流園區

• 配合國家循環經濟
政策與地方產業發
展之計畫，預計設
立全國首座以「農
畜產品為主並兼俱
肉品加工、拍賣暨
農產品加工、販售、
物流」之食品產業
示範園區。

• 總面積約8.5公頃。

專案小組議程建議事項

依據營建署109年3月12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9次研商會議內容
有關本案非屬城鄉發展性質，並為農業相關產業性質，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使用



52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林現代化農業冷鏈物流園區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面積約8.5公頃



5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中科院航太研發基地開發計畫

• 配合週邊大埔美園
區、民雄、頭橋、
後湖、嘉太工業區
智慧機械、機器人、
線性滑軌相關產業
的供應鏈支援與擴
散效應，除軍用外，
並將結合民生工業，
提升科技水平，帶
動嘉義縣產業發展。

• 總面積約54公頃。

專案小組議程建議事項

現況為特專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且使用性質具城鄉發展性質，建議可調整劃設為城2-1，
後續開發得採使用許可方式辦理



5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中科院航太研發基地開發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面積約54公頃



55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民雄鄉公所遷址開發計畫

• 原址腹地狹小，道
路交通不便，且公
所建築屋齡老舊等，
亟需遷移至新址，
以服務在地居民，
提高環境品質。

• 總面積約13公頃

民雄鄉公所刻正擬定行政園區搬遷事宜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除國保一外得於各項分區分類中設置行政設施

專案小組議程建議事項



56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民雄鄉公所遷址開發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面積約13公頃



57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

• 水上鄉公所提出近
五年內具住宅用地
需求。

• 水上鄉民生村、寬
士村、柳林村ㄧ帶
鄉村區人口集居已
達3000人以上，周
邊已無發展腹地。

• 後續將採擴大都市
計畫之方式規劃，
總面積約 210公頃
(含原區域計畫法之
鄉村區、特定農業
區等)，整併水上都
市計畫及水上(北回
地區)都市計畫。

配合鐵路高架化，車輛基地設置等重大建設，且基地範圍位於水上及水上北回都市計畫間，
具有串連都市發展之需求，為滿足當地居住與公共設施需求，辦理整併水上鄉都市計畫



58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

面積約210公頃



59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林鎮擴大都市計畫

• 現況為非都市土地
且為大林鎮公所所
在地。

• 目前大埔美精密機
械園區一、二期已
完成建置，預估能
帶動嘉義地區直接
與衍生就業人口共
約44,000人。

• 未來串聯大林鎮中
心與大埔美精密機
械園區之162縣道沿
線區塊，具有發展
需求，採用新訂都
市計畫辦理。

現況為大林鎮公所所在地，依法得以擬定都市計畫，因應周邊鄉村區居住與公設需求，並
改善基地環境



60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大林鎮擴大都市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

面積約85公頃



61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東石鄉新訂都市計畫

• 本縣東石鄉無都市
計畫地區，現況為
原區域計畫法之鄉
村區及特定專用區，
且為東石鄉公所所
在地。

• 考量地方仍有經濟
及都市發展需求，
爰以公所所在地位
置依都市計畫法第
11條擬定新訂都市
計畫。

• 總面積約176公頃。

現況為東石鄉公所所在地，依法可擬定都市計畫，範圍含括現有公所所在地，漁人碼頭開
發計畫及既有建成區等，為滿足周邊鄉村區居住、公設需求及環境改善，故辦理新訂都市
計畫；後續仍須完成都市計畫擬定程序，範圍仍依據後續實際計畫範圍為準。



62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東石鄉新訂都市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

面積約176公頃



6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番路鄉新訂都市計畫

• 番路鄉緊鄰嘉義市，
計畫範圍現況為原
區域計畫法之鄉村
區及一般農業區，
且為番路鄉公所所
在地。

• 考量地方發展需求，
且該區缺乏完備之
公共設施，原有道
路亦不符所需，爰
以公所所在地位置
依都市計畫法第11
條擬定新訂都市計
畫。

• 總面積約150公頃。

現況為番路鄉公所所在地，依法擬定都市計畫，且現況具既有建成區，為滿足周邊鄉村區
居住與公設需求而辦理；後續仍須完成都市計畫擬定程序，範圍仍依據後續實際計畫範圍
為準。



6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番路鄉新訂都市計畫

航照圖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森林區

鄉村區

面積約150公頃



65

議題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三）有關未登記工廠，本計畫草案優先輔導群聚規模較大者共計兩處，為水上

鄉73.4公頃及太保市15.4公頃，又該群聚工廠範圍位於未來5年內具體發

展地區（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範圍及都市計畫範圍，故皆不另劃設城鄉

發展地區第2類之3，請嘉義縣政府說明目前未登記工廠清查進度及結果、

輔導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合法策略。



66未登記工廠分布概況及後續處理計畫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經發處工商科，民國107年

 未登記工廠分布概況

• 初步分析未登記工廠大多位在民雄都市計畫、嘉義交流道、水上都市計畫周邊、六腳
鄉及義竹鄉皆有大範圍的區位分布

• 目前現況土地使用分區多屬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

• 目前已啟動未登記工廠清查計畫，嘉義縣境內調查截至109年初，共計約有272家未
登記工廠

未登記工廠區位盤點示意圖(非確切清查結果資料)



67未登記工廠分布概況及後續處理計畫

 未登記工廠管理(清理及輔導)計畫後續辦理方向

 輔導合法化

• 土地應避免位於優良農地或周邊均為優良農地

• 優先輔導聚集達使用分區變更規模（5公頃以上）之未登記工廠土地合法化

• 未達工業區變更規模者，以整體規劃變更為原則

 輔導轉型或遷廠原則

• 位屬農業用地之工廠，輔導轉型為符合該用地相關法令規定容許使用之項目

• 對於無法輔導轉型經營者，配合經濟部各項土地優惠措施及遷廠資訊協助其遷
移至合法工業區、工業用地、產業園區或其他可供設廠土地



68未登記工廠分布概況及後續處理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與範圍

 本縣不另行劃設未登記工廠群聚範圍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調查統計，欲優先輔導群聚規模較大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共計兩處分別為水上鄉(73.4公頃)與太保市(15.4公頃)

• 惟水上鄉群聚工廠位於水上鄉整併都市計畫範圍；太保市群聚工廠位於原都市計

畫範圍內，故皆不另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69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內容概要

 討論議題

一、計畫人口

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 住商、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四、臨時動議：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70

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本部營建署前函送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模擬成果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經查本計畫草

案劃設之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臺17線以西）、第2類（竹崎鄉）、農業

發展地區第2類（布袋鎮、義竹鄉）、第5類與本署模擬面積略有差異，請

嘉義縣政府補充說明差異（包含區位、範圍）、理由及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規定情形。



71本縣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表修正內容

 依劃設準則、圖資進行更新，有關公開展覽後之調整情形說明如下：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公展面積

(108.08)(公頃)
報部審議面積
(109.02)(公頃)

變更原因

國土保育
地區

第一類 81,383 73,627 1.更新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湖山水庫)
2.更新水庫蓄水範圍
3.調整公有森林區之劃設條件第二類 13,451 16,396

第三類 1,403 1,403 -

第四類 4,294 4,365依照劃設手冊建議之都市計畫地區範圍調整

海洋資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5,120 5,206
依各單位新增城2-3之範圍調整

第一類之二 9,464 10,362

第二類 768 768 -

第三類 19,236 18,845依各單位新增城2-3之範圍調整

農業發展
地區

第一類 33,125 35,014 1. 參考108年度《嘉義縣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計畫》圖資更新。

2. 農三加入農委會農企字第1080012970號公文中建議由國保
二釋出為農三土地。

3. 參考國道周邊250m地區、地下水管制第一級地區、本縣統
計歷史淹水次數村里等圖資，因地制宜調整本縣原農一地區
為農二。

第二類 17,451 21,101

第三類 20,948 25,296

第四類 878 932新增原住民族指認聚落(共7處)

第五類 880 698依都市發展需求調整範圍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10,194 10,294依農五範圍調整

第二類之一 3,001 2,926調整特定專用區(城鄉發展性質)認定範圍

第二類之二 1,629 1,643依最新開發許可圖資調整

第二類之三 768 1,042依各單位與鄉鎮市公所提供之圖資調整(新增3案)

第三類 8.45 0原劃設鄉村區已納入農村再生範圍，故調整為農四

※空白地處理：1.農發地區空白地填補共約6000公頃(農一約4000公頃、農二約2000公頃)。2.依管制方式調整空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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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地區

• 輔導團模擬－農一為主

• 本縣模擬－因地制宜調整本縣原農
一地區為農二、依都市發展需求調
整農五、調整農三範圍

本縣模擬成果與輔導團模擬差異

本縣模擬成果（報部審議版）

輔導團模擬成果（108.07）

 沿海特定專用區

• 輔導團模擬－城二之一

• 本縣模擬－農一、農二

 國土保育地區

• 輔導團模擬－國保一為主

• 本縣模擬－調整國保一、國保二
（國有事業區之林木經營區等圖資）

 城鄉發展地區

• 輔導團模擬－劃設城三

• 本縣模擬－未劃設城三，並更新城
二之二、城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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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地區

• 參考國道周邊250m地區、地下水管制第一級地區、本縣統計歷史淹水次數
村里等圖資，因地制宜調整本縣原農一地區為農二。

• 依都市發展需求調整部份農五為城一。

• 依農委會建議放寬國保二調整為農三範圍

輔導團模擬 / 本縣模擬

農發一 / 農發二

農發五 / 城鄉一

國保二 / 農發三

約5,124公頃

約2,795公頃

約4,38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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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保育地區

• 與輔導團圖資差異：國有林事業區（林木經營區）、湖山水庫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大專院校實驗林地等，由國保一調
整劃設為國保二。

• 「阿里山奮起湖整體振興計畫」經行政院專案核可重要計畫，解除林班地，
故於本計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輔導團模擬 / 本縣模擬

國保一 / 國保二

國保一 / 城鄉二之二

約7,974公頃

約5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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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發展地區

• 考量本縣整體發展願景與地方發展需求、都市階層、人口活動等，本計畫
依劃設準則，原區域計畫鄉村區以劃設城二之一優先，其餘為農四。

• 原劃設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之鄉村區已納入農村再生計畫，故調整為農四。

• 更新及調整開發許可及獎勵投資工業區範圍。

輔導團模擬 / 本縣模擬

城鄉二之一 / 城鄉二之二 約351公頃

城鄉二之一/ 農發四 約23公頃

城鄉三 / 農發四 約0.67公頃

農發四 / 城鄉二之一 約1,014公頃

輔導團模擬為農四及部份城三

輔導團模擬為城二之一輔導團模擬為城二之一

輔導團模擬為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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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特定專用區

• 現況主要為養殖用地及農牧用地，不具備城鄉發展性質。

• 本計畫依農業單位提供之成果，劃設為農一及農二。

輔導團模擬 / 本縣模擬

城二之一 / 農發一

城二之一 / 農發二

約780公頃

約2,83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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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二）本計畫草案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如下，請說明其管制目的、適
用範圍（以圖說表示）、因地制宜管制之必要情形（特殊性、相容性及合
理性），及其他適法性說明（管制內容是否涉及並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規定）：

1. 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
計畫」（含歷次補辦清理）放租之暫准建地，且適用「國有林地暫准放租、水田、
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
並認定無立即影響承租人生命財產危害之虞者（第119~126頁），得於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第二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得作住宅、零售設施、餐飲設施等使用。

2. 位於一級海岸保護區內農業生產用地及養殖用地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119
頁），在不妨礙國土保育者，得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申設水產養殖之室外生產設施。

3. 位於國家風景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及一般使用區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第120~125頁），得申請觀光商業發展
及相關設施使用，並需繳納回饋金及提供部分土地作為國土保育使用。

4. 有關本計畫草案為位於山坡地範圍且具有糧食生產功能農業生產用地，同時符合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而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農
牧用地、林業用地（第120頁），符合一定條件規定，得申請作農作加工設施、農
作集運設施及農業產製儲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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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各縣市得配合地方管制需要，另訂因地

制宜之土地管制規定。

 嘉義縣幅員遼闊，涵蓋山、原、海三種不同特性的土地，本計畫盤整現況

土地使用及非都市土地管制，瞭解是否與未來國土計畫管制有所衝突，針

對以下四項議題，新增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暫准貸地與暫准建地權益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觀光產業發展

 山坡地農作加工設施

 本縣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依內政部及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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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暫准貸地、暫准建地分布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考量現行嘉義縣山區暫准貸地、暫准建地範圍之租約土地權利人(現況約107公頃)，於

銜接國土計畫階段可能限制其從事生產行為，或影響後續解編相關事宜。

 為避免後續影響及限制土地相關權利，本計畫因地制宜新增國保一、二及農發三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

國有林林班界圖編製成果

暫准貸地、暫准建地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提供

暫准貸地、暫准建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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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之區位

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
計畫」(含歷次補辦清理)放租之暫准建地，且適用「國有林地暫准放租、水田、旱
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者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並認定無立即影響承租人生命財
產危害之虞者，得作住宅、零售設施、餐飲設施等使用。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土地使用管制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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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目前營建署初擬之國土功能分區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顯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不得作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此管制將會影響現況嘉義縣沿海地區養殖漁業。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一級海岸保護區

好美寮國家級濕地範圍

※因好美寮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刻正審議中，故本計畫先將濕
地範圍模擬劃設為國保一，未來第三階段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得
依保育利用計畫公告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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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之區位

位於一級海岸保護區內之農業生產用地及養殖用地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在不妨礙國土保育者，得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設水
產養殖之室外生產設施。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土地使用管制彈性調整】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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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嘉義縣觀光資源豐富，有三處國家風景區分布，深具觀光產業發展潛力與競爭力。

 國土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顯示，多數聚落、觀光景點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

 目前營建署初擬之國土功能分區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顯示，已保障既有合法觀光

商業發展相關設施建築及用地，惟面對未來觀光產業發展，仍有發展限制。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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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之區位

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核定之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範圍內之特定土地
使用功能分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除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外，得申
請觀光商業發展及相關設施使用，包含旅館、民宿、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遊憩
設施、戶外遊憩設施等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申請範圍之建蔽率、容積率比照各功能分區及分類之建築用地，並繳納回饋金及提
供部份土地作為國土保育使用，回饋金繳納標準依《國土計畫法》第28條及其相
關子法規定辦理。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土地使用管制彈性調整】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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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說明】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條件
之土地，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優先劃設，惟部分範圍為宜農牧地、宜林地，於本
縣重疊範圍約1萬公頃。

 依108年8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字第1080012970號函文，嘉義縣得放寬部份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面積約4300公頃，其中農牧用地
約3,800公頃、林業用地約340公頃。

 考量嘉義縣山區主要生產茶、咖啡、竹筍等，此類型之作物皆需立即進行簡易加工
處理，除既有之建築用地、農牧用地外，恐無法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範圍內從事
相關農產品初級加工及製儲銷等設施需求，故本案初步擬定因地制宜土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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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管制彈性調整】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適用之區位

位於山坡地範圍且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之農業生產用地，並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劃設條件，因農產特性需作簡易初級加工或設置產銷設施者，其範圍屬於原區域計
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面積規劃一定規模以下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及保安者，
並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
定（如建築法、水土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得申請作農作加工設施、農作
集運設施及農業產製儲銷設施。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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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內容概要

 討論議題

一、計畫人口

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

• 住商、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 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 5年內具體需求地區（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四、臨時動議：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88

號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審議會建議意見

09
嘉義縣政
府民政處

陳情理由：建議本縣國土計畫將既有宗
教圍體位處一般農、特農及山坡農列入
可使用範圍。

建議事項：既有寺廟其所使用之土地,位
於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特定農業區農
業用地及山坡地保商區農牧及林業用地,
建請同意於國土計畫施行後列入可使用
範圍，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寺廟用地
合法化，以利宗教團體永續發展，安定
民心造福人群。

本案係屬於全國通案性議
題，有關未來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內政部營建
署刻正研擬當中，將協助傳
達將此項建議予中央。

同時建請中央相關單位(如：
民政司)比照94年訂定非都市
土地申請變更做為宗教使用
專案輔導合法及處理原則，
以專案性進行輔導。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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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審議會建議意見

10
黃登聰等

人

陳情理由：本區段位於嘉義縣水上鄉寬
士段、和雲段範圍之土地(如附空照圖二
)為一般農業區農地，因無通路及给水、
排水系統 ,且地勢低窪 ,每逢大雨即成
災，無法耕種;地籍複雜，多筆土地都共
同持有面積僅百坪無耕種價值，任其荒
廢，雜草叢生，滋生蚊蟲,影響四周區居
民生活品質，農作物噴農藥屢遭居民抗
議，長期以來造成農民很大困擾。

建議事項：懇請黄議員榮俊及縣府長
官，能體恤農民無法耕種的困擾，藉此
政府正在辦理國土規劃,盼能將此區段纳
入城鄉發展區，解決農民與居民長期以
來的困擾，以提高社區生活品質。甚為
感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係依據《國
土計畫法》、《全國國土計
畫》與《直轄市、縣（市）政
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等進行
劃設，採全國統一標準。依劃
設原則，本陳情土地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

有關鄉村地區土地使用需求，
本縣國土計畫後續將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內容包含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內容，函括課題
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鄉村地
區空間發展配置、鄉村區屬性
分類、執行機制及其他事項
)，並依法取得使用許可後，
得適時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
區，並適度擴大其範圍，以符
民眾使用需求。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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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所在地航照圖

縣道163

水上(北回地區)都市計畫

面積約7.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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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所在地功能分區示意圖

嘉義市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面積約7.8公頃



92

號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審議會建議意見

11
嘉義縣政

府

陳情理由：本區馬稠後工業園區前期已
完成建置，後期開發預計於民國110年
完成開發設廠，嘉45沿線串連嘉義縣縣
治都市計畫及馬稠後工業園區等兩大發
展核心，沿線並包含稻江科技暨管理學
院、大同技術學院及台灣體育大學開發
計畫等，且基地本身交通便利，緊臨省
道82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及國道1號同時
可連接西濱快速道路，故須預留發展需
求，俾利串連整體地區發展。

建議事項：該地區週遭零星之非都市土
地建議納入整體未來發展用地需求，劃
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依據發展需求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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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縣治都計及馬稠後工業園區預留發展用地航照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馬稠後產業園區

稻江管理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台灣體大

省道82快速道路

面積約3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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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產業園區

稻江管理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台灣體大

省道82快速道路

縣治都計及馬稠後工業園區預留發展用地航照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面積約3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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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產業園區

稻江管理學院

大同技術學院

台灣體大

省道82快速道路

縣治都計及馬稠後工業園區預留發展用地航照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面積約35公頃



96

號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審議會建議意見

12
溪口鄉公

所

因應本鄉未來產業發展需求，於台1線、
嘉88線周邊土地預設為未來發展地區，
劃設地區如下：

一 台1線周邊：國道高速公路1號以西、
南邊與民雄寮頂村為界、東邊以台
一線及民雄鎮北村為界、北至本鄉
疊溪村天聖宮，主要以台1線兩側
土地為主，計畫面積約86.25公頃。

二 嘉88縣道周邊：以嘉88縣道以南，
東邊與民雄寮頂村、西邊及南邊以
福權村為界，主要以嘉88線周邊兩
側為主，計畫面積約50.63公頃。

依據發展需求劃設未來發展
地區。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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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鄉未來發展地區示意圖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面積約140.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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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鄉未來發展地區航照示意圖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國道1號

嘉88縣道

面積約140.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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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鄉未來發展地區航照示意圖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國道1號

嘉88縣道

面積約140.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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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審議會建議意見

13
竹崎鄉公

所

為提報本鄉轄灣橋地區用地需求之計畫，
詳如說明：

一 有關本轄灣橋村近年來人口數逐年
成長、住宅等建築興建皆為竹崎之
冠，土地與建築利用也接近飽和，
造成該村規劃與執行上之差異，形
成對土地權益的影響，實有檢討及
新增都市計畫圖之必要。

二 簡陳本鄉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檢核表1份、計畫區為說
明書1份。

依據發展需求劃設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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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崎鄉新訂都市計畫示意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新增機關與人民陳情案

面積約57.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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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3號

嘉義市

竹崎都
市計畫

竹崎鄉新訂都市計畫示意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面積約57.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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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崎鄉新訂都市計畫示意圖（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面積約57.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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